
“猎狐2015”专项行动于4月1日

正式启动，重点对象是外逃经济犯罪

嫌疑人、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涉

腐案件外逃人员。

据统计，去年7月至12月底，公安

部开展“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

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抓获外逃经济

犯罪嫌疑人 680 名，是此前 5 年的总

和，成为我国开展国际追逃追赃工作

的形象标志。

“猎狐 2015”专项行动的重点任

务是压存量、控增量、追逃追赃并重，

要坚持缉捕、劝返两手都要硬，追逃、

追赃两手都要狠，尽最大努力收缴外

流的赃款赃物。公安部将在完善“一

人一档”、“一案一策”的基础上，深挖

发现逃犯行踪，强化调查取证，并通过

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最大限度地

钳制逃犯的境外活动能力、挤压其生

存空间。

新一轮“猎狐行动”，释放出我国

“狠抓追逃追赃，把腐败分子追回来绳

之以法”的强烈信号。

（（据据《《北京晚报北京晚报》）》）

“猎狐2015”重点清查四类对象

邮箱：179652384@qq.com责任编辑：陈烽

0 6新闻关注·焦点

““猎狐猎狐””团队团队::常往返半个地球常往返半个地球““捕猎捕猎””

6月21日，公安部“猎狐2015”赴境外缉捕工作组将近期抓获

的6名境外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从印尼押解回国。其中，有3
人为被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的逃犯。这是“猎狐2015”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国警方首次赴印尼展开集中缉捕行动。

从2014年7月以来，“猎狐”行动

已经进行两轮。2015年4月，“天网”行

动拉开序幕。

这两个以海外追逃追赃为目的

的行动，到现在已将近1000犯罪嫌疑

人“猎”回国内。如何捕猎？这其中有

何故事和背景？

那么多“首次”说明什么？
2月，潜逃意大利长达10年之久

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张某被依法引渡回

国，这是欧洲国家首次批准向中国引

渡经济犯罪嫌疑人；3月，前中储粮河

南周口直属仓库主任乔建军及其前妻

赵世兰在美国被起诉，这是美国在中

国宣布“猎狐”行动后首次起诉中国外

逃贪官，并可能将其遣返中国；4月30

日，潜逃境外近4年、涉嫌合同诈骗嫌

疑人喻某被引渡回国，这是从保加利

亚实现成功引渡的第一案……

当越来越多的首次不再是首次

而是逐步成为一种常态时，至少可以

说明几个问题：

首先，这意味着外逃犯罪嫌疑人

过去所梦想的避罪天堂正在越来越

少；其次，中国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追

逃追赃上建立起了良好的沟通渠道，

在国际司法合作上的共识越来越多；

再者，是对“猎人”队伍的锻炼和鼓舞。

随着国际司法合作走向深入，中国

与世界各国在反腐败追逃追赃方面的合

作正在不断加强。这也充分表明，世界

上没有腐败分子的庇护所，外逃腐败分

子终究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人脸识别抓捕“红通”疑犯
今年3月，一名潜逃18年之久的

犯罪嫌疑人在上海落网，而网住他靠

的是新技术：人脸识别与大数据。

1997年，一个名为“谢仁良”的商

人携9000多万元的巨款潜逃。资金的

来源则是骗取上海市财政局下属证券

公司所得。案发两天后，上海警方即

立案侦查并开始网上追逃，但多年始

终无果。

18 年后的 3 月 2 日，上海警方得

到边检部门通报，一个名叫“张健平”

的澳大利亚籍华裔近期入境，入住浙

江省杭州市一酒店。经人脸识别和大

数据分析，此人的面部特征和其他相

关信息均与谢仁良高度吻合。虽然此

人对自己的行为以“失忆”为名抵赖，

但通过核查随身物品、DNA生物物证

比对等，侦查员确认他就是潜逃18年

之久的谢仁良。

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经济开发信

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原总经理、“红

色通缉令”上的戴学民。在2001年涉

嫌贪污1100万元出境潜逃后，成功“漂

白”身份，取得英国国籍。4月25日，变

换身份潜回境内的他在安徽被抓获，警

方透露，其原因也是技术识别。

更多惊心动魄的抓捕发生在境

外。

3 月 25 日，潜逃老挝 4 个多月的

天津市国税局直属分局原局长庞顺

喜、天津港保税区瀚通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原总经理安慧民向中国驻老挝使

馆自首。让他们幻想破灭的，正是缉

捕工作组布下的天罗地网。

为了抓捕二人，公安部经侦局、

天津市纪委、天津市河西区检察院派

出了4 人的精干团队。3 月18 日赴老

挝之前，他们就筛选出了嫌疑人的可

能藏匿地，并与外交部、使馆取得联

系。老挝方面也积极合作，指派警察

总局刑侦局一名副局长挂帅，抽调警

员专门配合此次行动。

数日蹲守，一无所获。嫌疑人在

老挝的宽广人脉，为他们藏身匿迹提

供了保护。

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3 月 23

日，此案的一名重要关系人被捕。消息

传出，2名嫌犯“慌了”，4个月里频繁换

手机、每天盯着国内新闻看、日夜担心

“国内派人来抓我们”，2人明白，“这事

躲不开，迟早会被抓住”，不如主动投

案。于是，就有了25日下午的那一幕。

还有的外逃“狐狸”被以“遣返”

或者“异地追诉”的方式追捕。

比如，红色通缉令上的“二号人

物”、“亿元股长”李华波，虽然在新加坡

“投资移民”，但由于中方提供的证据确

凿，2011年，新加坡检方以“不诚实接受

偷窃财产罪”指控李华波，并将其判处

监禁；期满之后，李华波被遣返回国。

“猎狐”高手得有“三懂”“三高”
“猎狐 2015”专项行动办公室主

任、经侦局副局长刘冬介绍说，从2014

年到2015年，猎狐行动的专项行动组

已经轮换过人马。不过，这支20多人

组成的队伍依然保持着平均年龄30岁

左右的人员构成，甚至吸收进了“90

后”的新鲜血液。

成为“猎人”需要什么样的素

质？刘冬说，得有“三懂”，还得有“三

高”。

所谓“三懂”，指的是懂侦查、懂

法律、懂外语———不仅有公安经验、

熟悉案件办理，而且精通国内外法律、

有国际执法合作经历，并且熟悉外语，

可以在国外与人交流。事实上，这支

专业的团队知识背景非常广阔，很多

是硕士以上学历，同时具备金融、经

济、外语、法律、计算机、企业管理、刑

侦等多学科背景。

而“三高”，则指高智商、高情商、

高逆商：智商用来应对狡猾的“狐狸”，

情商用来与相关国家地区执法部门协

作，“逆商”则用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和艰难险境。

“当然，还要有说走就走的体力，

扛得住熬夜，经得住颠簸。”刘冬说。

最 后 这 条 要 求 非 常 符 合 实 际

———2014年，“猎狐”专项行动组半年

之内执行了70多次任务，经常是回国没

几个小时又有新任务，得出发；三四天往

返半个地球，也是常事。“随时接到电话拎

包就去赶国际航班”，是他们的“常态”。

艰苦行程的背后，是如好莱坞大

片一般的抓捕。

比如，在抓捕潜逃尼日利亚 8 年

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时，正值尼日利亚

爆发埃博拉疫情。行动组到达后，确

实有一名队员开始发高烧。所幸的是

经过诊断，他所患的是疟疾而非埃博

拉。为了不掉队，患病队员一直在房

间楼道里跑步发汗，一天喝掉20瓶矿

泉水，两天后退烧，跟上大部队。

（（据新华网据新华网））

“猎人联盟”点面
结合海外追逃

2014 年，公安部宣布开展

“猎狐”行动；2015年，“天网”行动

拉开序幕。二者之间有何关系，

又有何区别？

如果说“猎狐”针对的是精准

的“点对点”，建立在掌握明确清

晰证据的基础上的话，那么“天

网”更多的就是在“布局”和“撒

网”，切断外逃分子的一切后路。

如果从组织架构上看的话，

这种区别就更加明显：相对于以

纪委、公安、检察机关为主体的

“猎狐”行动，“天网”的组成部门

更广——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

领导下，中组部、最高检、公安部、

人民银行等部门都参与进来，综

合运用警务、检务、外交、金融等

手段，“抓捕一批腐败分子，清理

一批违规证照，打击一批地下钱

庄，追缴一批涉案资产，劝返一批

外逃人员”。

换句话说，这一“猎人联盟”

的成立反映了中国打击腐败的坚

定决心——不仅有打击力度，更

有预防和制度性的手段保障。

为什么要如此不遗余力地海

外追逃追赃？就是因为长期以

来，由于国家间存在的司法差异，

境外成为一些贪官的“法外仙

境”。倘若不能将这些外逃贪官

绳之以法，就意味着中国法律在

外逃人员身上失去效力，境外成

为法律规制的“后门”。

“‘猎狐’强调针对业已发生

的犯罪的有目标性打击，‘天网’

则更强调国际立体性的制度化努

力，由点到面，不留死角。”中纪委

监察部特邀监察员周淑真说。

如果说国内的“猎人联盟”来

自部门间的通力协作，那么国际

上的“猎人联盟”则体现更深层次

的国际合作。

专家表示，中国的外逃人员

有很大一部分是逃亡北美、欧洲、

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中

国与这些国家地区之间大多尚未

签署引渡协议。中国目前的做法

则是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

际性条例入手，以更加务实的方

式推动案件进展。

“重点突破外逃贪官所谓的

‘避罪天堂’，对于形成追逃追赃

的常态化、高压网络起到了纲举

目张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

说。 （据新华网）


